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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大學美術術科考試 
考生服務及陪考相關事宜說明 

111.01.03 

為減少人潮群聚，但仍能提供考生所需協助，本次考試參考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辦理 112 學年度

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及學科能力測驗作法不開放陪考，僅提供集體報名單位、身心障礙考生以及突發

傷病考生申請陪考服務。個別報名考生由分區直接安排。 
 

 
 

圖 1：112 大學美術術科考試僅提供陪考服務之對象 

一、112 大學美術術科考試陪考服務之受理單位、受理時間及陪考人數說明 

對象 受理單位 受理時間 可申請（安排）人數上限 備註 

集體報名單位 
各分區學校聯

繫窗口 
112.01.11（三）~ 
112.01.18（三） 

可申請之高中端考生服務

隊人數上限為每分區 1 名
＋（各集報單位於每分區

考生人數／21，小數點後

無條件進位）*1 名 

協助該集體報名單位

學生應考諮詢及保管 
貴重物品等事宜 

身心障礙考生 － － 陪考親友以 1 名為限 － 

突發傷病考生 
各分區學校聯

繫窗口 
－ 陪考親友以 1 名為限 － 

個別報考考生 － － 

由分區學校安排高中端考

生服務隊提供協助；考生

服務 隊配置人員為［（個

報人數－42）／21，小數

點後無條件進位］＋1 名 

提供個別報名考生應

考諮詢或其他緊急協 
助服務 

身心障礙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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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方式具體說明 

（一）集體報名單位 
1. 大考中心於 112 年 1 月 4 日（五）前以電子郵件寄送「集體報名單位考生服務隊人

員名冊表」、「健康關懷問卷」以及所屬分區學校作業窗口聯繫方式與可申請之人

數等相關資訊給集報單位，亦會提供各集體報名單位聯繫方式給各區學校作業窗

口，以便雙向聯繫。 

2. 各集體報名單位須於 112 年 1 月 18 日（三）前主動檢據申請表格向所屬分區學校

作業窗口提出申請，並由所屬分區學校發放陪考人員識別證。 

3. 各集體報名單位最遲於 112 年 2 月 3 日（五）下午 5 時（考前2天）前至各分區受

理陪考申請之窗口 (發放方式可依分區學校聯繫作業彈性處理，以不影響考生服

務為原則)領取陪考人員識別證，考試當天陪考人員應攜帶陪考人員識別證及健康

關懷問卷並配合分區學校各項防疫措施（如：配戴口罩），即可進入分區學校。

若未配合分區防疫措施或發現有發燒或呼吸道等症狀，一律不得進入分區學校。 

（二）身心障礙考生 
由總考區寄送陪考人員識別證及健康關懷問卷。 
考試當天陪考人員應攜帶陪考人員識別證及健康關懷問卷並配合分區學校各項防疫

措施（如：配戴口罩），即可進入分區學校。若未配合分區防疫措施，一律不得進入

分區學校。 
（三）突發傷病考生 

考生須自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網站首頁「檔案下載」之「相關表件」中下載 

「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檢附相關醫療診斷證明正本，於申請表上勾選

「※□陪考」，112年 2月 2日（四）前向總考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提出申請，

112年 2月 3日（五）（考前2天）起則向所屬分區學校提出申請，如於考試當日請逕

向所屬分區「試務辦公室」申請。經審查通過者，由分區學校製發陪考人員識別證

及提供健康關懷問卷，陪考人員出示陪考人員識別證及健康關懷問卷並配合分區學

校各項防疫措施（如：配戴口罩），即可進入分區學校。若未配合分區防疫措施，

一律不得進入分區學校。 

註：各分區聯絡電話請詳第六點。 

三、個別報名考生 
本次考試未開放考生親友進入分區陪考，會由分區學校於校內安排考生服務隊提供個

別報名考生應考諮詢或其他緊急協助服務。 

四、其他注意事項 
陪考人員識別證如於考前遺失，可於考試當日至試務辦公室或指定地點申請補發。集體

報名單位陪考人員需攜帶學校服務證明/身分證件申請補發，其他陪考人員則憑身分證

件申請補發。 

五、「集體報名單位考生服務隊人員名冊表」（如附件 1），「健康關懷問卷」（如附件 2），突

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如附件 3），以上電子檔由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網

站供分區學校下載使用。網址：https://www.cape.edu.tw/ 

https://www.cap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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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分區受理陪考申請之窗口： 

北一區 
校本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網路大學辦公室顏若襄行政專員 
電話：02-7749-5578 
傳真：02-2369-4985 
電子信箱：bethyen@ntnu.edu.tw 
 
北二區 
師大附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註冊組林慧芝行政專員 
電話：02-7749-1096 
傳真：02-2369-4985 
電子信箱：kathylin@ntnu.edu.tw 
 
中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招生組陳瑾毓行政組員 
電話：04-7232105#5632 
傳真:04-7211154 
電子信箱：nicky0817@cc.ncue.edu.tw 
 
南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陳玲珊秘書 
電話：07-7172930#1101 
傳真:07-7223972 
電子信箱：sandy@nknu.edu.tw 

 

mailto:kathylin@ntnu.edu.tw
mailto:nicky0817@cc.ncue.edu.tw
mailto:sandy@nknu.edu.tw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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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大學美術術科考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集體報名單位考生服務隊人員名冊表 

您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為維護雙方之權益，及

所必要提供之服務，對於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說明如下：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工作，您所填報之個人資料將做為防疫

追蹤使用，本會妥善履行個人資料保護的義務。 
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代號 012 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蒐

集防疫相關個人資料（C001 辨識個人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38 職業、

C057 學生（員）、應考人紀錄、C066 健康與安全紀錄），且非依法令規定，不得為目

的外之利用。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本會大考中心請求查詢

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等權利；相關行使方

式，請參閱本會 112 學年度考試簡章。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僅供本會大考中心、試務人員、衛生主管機關於

中華民國領域範圍內使用；並自蒐集日起保存 28 天，屆期銷毀。 
四、當您勾選「同意」時，即表示您已閱讀過以上內容，並願意配合本會防疫措施及以下

資料之提供，以維護全體安全。 

同意      不同意 

各集體報名單位得安排由老師、學生志工組成考生服務隊人員進入各考（分）區提供考生服

務，申請單位、受理時間及陪考人數說明如下表：  
受理單位 受理時間 

 
 
 
 
 

 

可申請人數上限 備註 

各考（分）
區學校聯繫
窗口 

112.01.11（三）~ 
112.01.18（三） 

可申請之高中端考生服務隊人數上
限為每分區 1 名＋（各集報單位於
每分區考生人數／21，小數點後無
條件進位）*1 名 

協助該集體報名單位學
生應考諮詢及保管貴重
物品等事宜 

 
大考中心以電子郵件寄送分區學校聯繫窗口與可申請之人數等相關資訊，大考中心亦會提供

各分區各集體報名單位聯繫方式，以便雙向聯繫。各集體報名單位最遲須於 112 年 2 月 3 日

（五）下午5時（考前2天） 前領取陪考人員識別證，請於考試當天攜帶陪考人員識別證及健康

關懷問卷(發放方式可依分區學校聯繫作業彈性處理，以不影響考生服務為原則)，並配合分

區學校各項防疫措施（如：配戴口罩、量測體溫等），即可進入分區學校。若未配合分區防

疫措施，一律不得進入分區學校。 
---------------------------------------------------------------------------------------------------------------------- 

一、集體報名單位代碼： 
二、集體報名單位校名： 
三、集體報名單位主要聯繫人員 

        姓名/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四、貴單位考生所屬陪考分區【分布於不同分區，請分張填寫】： 
五、服務隊人員資料 
編號 服務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編號 服務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1   3   

2   4   

                                                                                           學校單位章戳： 
註： 
1.本表資料僅供辦理本次考試防疫因應使用，並不作其他用途。 
2.本表欄位數如不足可自行增加。 
3.本表請分區學校於試畢送回總分區，並由總分區保存 28 天後進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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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2 學年度大學美術術科考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健康關懷問卷 

 
您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請協助填寫下列資料，並詳細閱讀注意事項： 
一、個資蒐集告知聲明事項：美術術科委員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

之類別」代號 012 公共衛生或傳染病防治之特定目的，蒐集個人資料，且不得為目的外

利用。所蒐集之資料僅保存 28 日，屆期銷毀。感謝您的配合。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及方式：為防堵疫情而有必要時，得提供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

防治法等規定進行疫情調查及聯繫使用。 
三、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美術術科委員會行使權利，包括查詢

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等。 
四、當您勾選「同意」時，即表示您已閱讀過以上內容，且願意配合防護措施及個人資料

之提供。 
□同意□不同意 

身份類別 ：□試務及監試人員(工作日： 月 日) 

□集體報名單位考生服務隊人員(學校名稱： ) 

□身心障礙考生陪考親友 

□突發傷病考生陪考親友 

  
姓名  身分 

證號 
 聯絡電話 

(手機) 
 

考生資料 
(試務/監試人員、

集報單位免填此欄) 

 
考生姓名：  
考生身分證號(或准考證號碼)： 
 
  

日期 

月 日 
 

（1 日填寫 1 張，試務/
監試人員/集報單位陪考

人員免填此欄) 

問卷內容： 
 

健康

聲明

事項 

1.請問您於考試當日，是否為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確診（輕症/無症狀）期間？ 
 □否  □是，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問您於考試當日，是否為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自主防疫但可外出期間？ 
□否  □是，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需有 2日內快篩陰性才可外出，如 2/5外出，需有 2/4或 2/5外出前執行快篩之陰性結果) 
3.最近 5 天內，您是否出現以下症狀（可複選）？ 
□發燒(額溫≧37.5℃或耳溫≧38℃)  
□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嘔吐 

□肌肉或關節痠痛 □四肢無力 □呼吸道窘迫症（呼吸急促、呼吸困難） 

□嗅味覺異常 □腹瀉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 

4.您是否已接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苗？ 
□否  □是，已完成接種______劑 

 簽名：＿＿＿＿＿＿＿＿＿＿＿＿＿填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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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2學年度大學美術術科考試 

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聯絡

方式 

電話 (日):                

     (夜):                

手    機:                 

傳真電話:                 身分證统一編號  

緊急聯絡人 
(家長或親屬) 

 
電話  

手機  

病情簡逑 
(附醫院診斷證明 

正本) 

 

 

申請項目 

(請勾選) 

※□陪考 

※□預備鈴(鐘)響前 5分鐘提早進入試場準備 

※□安排於低樓層(或電梯能到達)之試場 

※□宣布事項寫在黑板上，或以紙板大字提醒 

※□其他不影響考試公平之類似服務 

※考生自行準備之輔具: 

   □檯燈    □放大鏡    □輪椅    □擴視機 

   □醫療器具(            ) 

   □其他:                                       

※其他補充說明: 

考生親自簽名:      
                          (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監護人代簽並註明原因) 

 


